长白县人社局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为有效落实“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长白县人社局多措并举开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确保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落地见效。
加快推行政务服务告知承诺制。强化落实信用承诺制，通过政务服务大厅、长白县政府网等方式公布告知承诺书格式文本，向社会公开目录清单。加强审批服务，有效解决企业困惑，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提高审批效率。
常态化归集报送公共信用信息。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及时全面准确归集报送公共信用信息。全面落实“双公示”要求，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作出、谁报送”原则，从源头上提升数据的准确率和时效性，避免产生“错误、遗漏、重复公示、不应公示、超期公示”等情况。
加大信用宣传力度。按照“谁负责、谁解读、谁宣传”的原则，各责任科室充分利用图片、图表、图解、视频等可视化方式进行解读，多角度、全方位、有序有效、准确客观地解读人社领域信用机制，引导公众树立诚信理念，助力营造“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处处受限”的社会信用环境。
完善信用体系监管机制。不断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切实发挥信用在创新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能力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县人社局按规定将评选等级结果在门户网站予以公布，并及时提供给各信用信息采集平台，同时将按规定落实配套奖惩措施。对诚信等级评为A类企业免于劳动保障日常巡查检查，建筑企业可作为适当减少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前提条件，优先享受人社系统内的评优资格；对诚信等级评为B类企业进行正常的劳动保障监察；对诚信等级评为C类的企业实行动态监管，对发生严重侵害职工权益案件的企业予以列入“黑名单”，并在门户网站及社会新闻媒体公布。
截止目前，在企业劳动保障守法诚信等级评价工作中，长白县人社局会同社保经办机构等评审成员单位对县行政区域内随机抽取的23家企业进行了2020年度劳动保障诚信等级情况评审，评定出劳动保障守法诚信A级企业2家，B级企业19家，C级企业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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